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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裝設 1.5 具提升至每條饋線裝設 2.5 具，並將於 114 年全面自動化後，規劃 115 至 120 年再

提升自動線路開關裝設目標至每條饋線 4.5 具，以持續提升復電效能。經查截至 111 年底止，

該公司配電系統總饋線數 10,206 條，自動化饋線數 8,384 條，自動化饋線分布率 82.15％，較

110年底之 78.78％，增加 3.37個百分點，自 107年度起自動化饋線分布率雖呈逐年上升趨勢，

惟每年約以 1 至 2 個百分點

之幅度增加（圖 1），距 114

年達成全面饋線自動化目

標，僅餘 3年，尚有 17.85％

落差。另該公司未設定饋線

自動化分布率之分年目標，

僅管控自動化開關裝設後每

年納入監控之具數，不利 114

年饋線全面自動化目標之達

成，且截至 111年底止，8,384

條自動化饋線數中，符合 114 年裝設 2.5 具自動線路開關之饋線計 5,415 條，符合 115 至 120

年裝設 4.5 具自動線路開關之饋線計 1,396 條，分別尚有 2,969 條及 6,988 條自動化饋線待增

設自動線路開關，經函請台灣電力公司研訂具體改善措施，加速提升饋線自動化分布率，並完備

相關進度管控機制。據復：已管控自動化開關裝設後每年納入監控之具數，並請各區營業處增訂

112至 114年自動化饋線占比目標，輔助原追蹤管控機制，以達饋線全面自動化目標。 

（（22））  部部分分自自動動線線路路開開關關裝裝設設後後尚尚未未納納入入監監控控，，甚甚有有 9999 年年以以前前裝裝設設之之開開關關，，預預計計

於於 111155年年後後始始納納入入監監控控，，期期程程規規劃劃有有欠欠合合宜宜，，亟亟待待研研謀謀改改善善：：台灣電力公司為辦理配電系統饋線

自動化，積極裝設自動線路開關，相關裝設工程須於停電時進行，裝設後尚須加裝饋線資訊末端

設備（FTU），並於控制中心進行點對點測試，完成後始能納入系統，發揮監控功能。經查台灣電

力公司截至 111 年底自動線路開關計 32,544 具，其中 109 年度以前裝設之自動線路開關尚有

424具待納入監控系統，包含預計納入監控系統年度與裝設年度相距 5年以上未達 10年者計 84

具、超過 10 年以上者計 168 具，並有 67 具早於 99 年或 100 年即裝設，卻預計至 114 年或 115

年以後納入監控，距裝設日已逾 15年，參照該公司財產使用年限表，自動線路開關使用年限為

15 年，屆時設備恐已毀損或不堪使用。另台灣電力公司 110 至 111 年度，共計裝設 6,642 具自

圖圖11 自自動動化化饋饋線線數數及及分分布布率率情情形形

註：1.114年為目標數。

    2.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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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路開關，其中尚有 1,879 具未納入監控系統，759 具預計於 115 年以後納入監控系統（187

具為 110年度裝設、572具為 111年度裝設），惟自動線路開關廠商保固年限多為 5年，前述 759

具自動線路預計納入監控之期程有欠合宜，經函請台灣電力公司檢討妥處。據復：已派員現場檢

視及檢討，如開關位置適當及開關設備功能正常者，將儘速規劃納入監控系統，後續將請各區營

業處於規劃納入監控點位時，評估將已裝設之自動線路開關納入監控。 

55..  配配合合政政府府開開發發海海域域風風能能，，規規劃劃離離岸岸風風力力發發電電機機組組建建置置，，惟惟已已運運轉轉風風

場場之之發發電電效效益益未未如如預預期期，，執執行行中中案案場場之之部部分分國國產產化化項項目目尚尚未未符符合合政政府府產產業業政政策策，，亟亟

待待研研謀謀善善策策妥妥處處，，以以達達成成電電源源開開發發與與產產業業發發展展目目標標。。  

臺灣西部海域被國際工程顧問公司評定為全世界最優良海上風場，政府為因應能源轉型趨

勢，規劃離岸風力發電，並採取「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3階段策略，設定 114年底離岸風

電累積裝置容量達 5,738MW 之長期目標。經查台灣電力公司配合推動離岸風電建置情形，核有

下列事項：  

                        （（11））  離離岸岸風風力力發發電電第第一一期期計計畫畫已已開開始始商商轉轉，，惟惟風風場場運運轉轉與與發發電電成成效效未未如如預預期期，，

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台灣電力公司為有效利用海域豐沛之風能，

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投資金額 195億 3,618

萬餘元，計畫期程自 104 年 3 月至 109 年 6 月，規劃於彰

化縣芳苑鄉西側海域離岸約 7至 9公里處，建置 21部 5.2MW

離岸風力發電機（總裝置容量為 109.2MW）。嗣因招標作業

未如預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施工

進度等，分別於 106年 11月、110年 6月申請 2次計畫展

延，修正計畫金額為 259 億 5,152 萬餘元，計畫完工日延

至 111年 6月底。經查該計畫風機已於 110年 8月 27日全

數併聯發電、110年 12月 30日商轉，111年度累計發電量

為 2億 9,780萬餘度（表 4），相較該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預估年發電量為 4 億 4,378 萬餘度，尚短缺 1 億 4,598 萬

餘度，約 32.89％。另機組可用率（風力機組可運轉發電時

間/統計時間×100％）為 73.24％，未達契約保證最低可用

率 89.00％，且相較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預估之 87.62％，

表表 44  111111 年年度度離離岸岸風風力力發發電電第第一一
期期計計畫畫風風機機運運轉轉情情形形  

單位：千度、％ 

風機代碼 發電量 可用率 容量因數 

合合  計計  229977,,880066  7733..2244  3311..1133  

D2 17,725 90.01 38.91 

C5 16,850 88.69 36.99 

D5 17,188 88.02 37.73 

B2 17,143 87.18 37.63 

B3 17,234 86.41 37.84 

A6 19,084 85.61 41.90 

A5 17,272 85.55 37.92 

B5 16,433 83.53 36.08 

C1 16,717 82.10 36.70 

D4 15,084 81.92 33.12 

B6 14,187 75.16 31.15 

A3 15,490 74.31 34.01 

A2 15,404 73.24 33.82 

B4 13,791 70.58 30.28 

D3 14,837 65.43 32.57 

D6 10,523 61.61 23.10 

D1 10,510 60.09 23.07 

C6 10,039 59.85 22.04 

C4 10,135 57.08 22.25 

A4 7,385 51.56 16.21 

C3 4,764 30.12 10.46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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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14.38 個百分點，甚低於預估最小可用率之 78.00％；容量因數〔風機年總發電量/（風機

額定容量×8,760小時）×100％〕為 31.13％，亦較目標值 37.00％減少 5.87個百分點，又 C3及

A4 風機 111 年度累計發電量僅 476 萬餘度及 738 萬餘度，占最佳風機之發電量 1,772 萬餘度之

26.88％及 41.66％，顯示計畫整體發電效率未達預期目標，經函請台灣電力公司儘速完成風機

調整校正作業，並強化設備管理維護機制。據復：已責請施工單位針對問題癥結檢討研謀改善對

策，並將督促承攬商利用風場大數據進行風機健康狀態追蹤、完備備品資源、落實定檢與巡檢等

改善措施，以提升風場運轉及發電成效。 

（（22））  離離岸岸風風力力發發電電第第二二期期計計畫畫配配合合政政策策提提出出產產業業關關聯聯執執行行方方案案，，惟惟部部分分國國產產化化

項項目目尚尚未未符符合合政政府府產產業業政政策策，，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台灣電力公司依經濟部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容

量分配作業要點規定參與遴選及獲配離岸風電案場，爰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投資

金額 573 億 2,396 萬元，計畫期程自 108 年 4月至 114 年 12 月，總裝置容量為 294.5MW，截至

111 年底止，累計可用預算數 39 億 8,641 萬餘元，累計支用數 39 億 5,984 萬餘元，執行率為

99.33％。經查台灣電力公司依上述要點規定及契約約定，開發商負有高度產業關聯在地化之承

諾與義務，於 110年 12月提送產業關聯執行方案相關合約資料，經經濟部工業局於 111年 4月

召開離岸風電產業關聯執行方案審查會進行審議，會議結論針對發電機、功率轉換系統、機艙組

裝（上部）、塔架扣件、海事工程等國產化項目尚存有疑義。經追蹤該公司截至 111年底止辦理

情形，除鋪纜（輸出海纜）項目已依會議結論辦理國產化外，其餘項目核有：A.發電機仍待評估

試製成果、製造與量產可行性等，配合「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期程，適時依行政契約所訂

相關機制辦理；B.功率轉換系統仍待持續追蹤分包商廠區產線建置情形，確保計畫順利執行；C.

機艙組裝（上部）租用廠房或自建方案仍未決定，尚待綜整評估各方案推動可行性、潛在風險、

廠房可用時程等因素，儘速確定方案並積極推動；D.塔架扣件計畫採用塔架免維修扣件，惟國內

廠商未具產製能力，且受限專利權及保密協定，未能將技術資料提供予相關公協會出具無產製

證明，仍待持續與經濟部工業局溝通協議可行方案；E.海事工程〔鋪纜（陣列海纜）、水下基礎

安裝、塔架安裝、風力機安裝〕迄 111 年 11 月 28 日始與新加坡海事工程公司（SHINFOX FAR 

EAST COMPANY PTE. LTD.）簽署契約，較會議結論所訂期程延後近 2個月，又新加坡海事工程

公司係由離岸風電案場承攬商之關聯公司新籌組成立，亦待持續檢視評估該公司之海事工程能

量，以確保海事工程如期進場施工等情事，經函請台灣電力公司檢討研謀善策。據復：該計畫發

電機、功率轉換系統、機艙組裝等項目已獲經濟部備查，該公司已積極辦理國產化作業，另將持

續與經濟部工業局就技術困難項目，積極協調解決方案，以務實執行之作法落實產業關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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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近近期期國國際際燃燃料料價價格格飆飆漲漲，，公公司司經經營營發發生生鉅鉅額額虧虧損損，，且且機機組組除除役役迭迭遭遭

外外界界質質疑疑恐恐影影響響供供電電穩穩定定，，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以以達達永永續續經經營營目目標標。。  

台灣電力公司經營涵蓋發電、輸電、配電及售電業務，且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肩負穩定

供電及落實能源轉型政策等任務，持續開發新電源與健全電力系統，截至111年底止，該公司電

力系統（含民營電廠）裝置容量為5,374萬瓩，另透過公司治理機制及財務資本運用，提升營運

績效，以達企業永續經營目標。經查經營管理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1））  公公司司經經營營發發生生鉅鉅額額虧虧損損，，外外界界質質疑疑侵侵害害民民股股股股東東權權益益及及營營運運效效能能欠欠佳佳等等情情，，

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111年度國際燃料受俄烏戰爭影響，

價格飆升，據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顯示，原

油、進口液化天然氣、燃料煤 110 年度價格分別為

每桶 68.67 美元、每公噸 574.88 美元及 119.32 美

元，至 111 年度上升至每桶 101.05 美元、每公噸

988.84 美元及 270.55 美元（圖 2），漲幅分別為

47.15％、72.01％、126.74％，台灣電力公司燃料

成本大幅增加，每度燃料成本由 110年度之 1.2423

元，上升至 111 年度之 2.6032 元，漲幅為 109.55

％，每度售電虧損 1.17元（表 5），致 111年

度營運發生本期淨損 2,265 億 2,759 萬餘元

（含收回電價穩定準備404億3,326萬餘元），

與預算本期淨利 68 億 4,546 萬餘元，相距

2,333億 7,305萬餘元，且截至 111年底止帳

列累積虧損達 2,063億 906萬餘元（含全數填

補虧損之「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

數」578 億 6,480 萬餘元），已逾實收資本額

3,300億元之二分之一，遭民股股東抨擊權利遭受侵害，且外界亦質疑公司經營效能欠佳，斲傷

政府與公司形象。鑑於 112年國際燃料價格仍維持相對高檔，該公司雖透過電價調整機制於 112

年 4 月調漲電價，平均漲幅為 11％，惟經濟部估計該公司 112 年度仍有營運虧損約 2 千億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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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55  電電價價及及成成本本結結構構比比較較情情形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年3月 

每每度度平平均均電電價價  22..55888855  22..77224466  22..55884444  

每每度度售售電電成成本本  22..44664466  33..88998855  44..44115511  

燃料成本 1.2423 2.6032 2.8958 

其他成本 1.2223 1.2953 1.5193 

每每度度售售電電盈盈虧虧  00..11223399  --  11..11773399  --  11..88330077  

註：1.110 年度為審定數；111年度、112 年 3 月為自編數。 
2.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全球資訊網公開資料。 

 


